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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科通〔2023〕20 号

各提名单位、有关专家：

按照《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实施方案》和《乐山市科学技术

奖励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现将 2023 年度乐山市科学技术

奖励提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导向

2023 年度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、省委十二

次党代会和市委八次党代会精神，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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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四川、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坚持“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

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”，以评

选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为导向，强化优先对应用基础研究、原始

创新和突破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成果的支持，奖励真正作出

创造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一线科技人员。

二、奖项设置

根据《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实施方案》，乐山市科学技术奖设

2个奖种，分别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。

三、提名方式和要求

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，不受理自荐。提名方式分

为专家提名和单位提名。鼓励符合条件的专家积极参与乐山市科

学技术奖提名工作。

（一）单位提名。

提名单位包括：市直相关部门、各区（市、县、自治县）人

民政府，乐山高新区管委会，经科技局认定的符合条件的高校、

科研院所、企业、学会、协会等组织机构（见附件 2）。

1.乐山市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

各提名单位原则上只能提名 1人，注重提名在科学技术发展

中取得国内外公认的重大成就，或在一线工作，对乐山经济社会

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。

2.乐山市科学技术进步奖



— 3 —

科学技术进步奖包括技术开发、社会公益、重大工程、科学

技术成果转化、软科学研究、科学技术普及和企业技术创新工程

等七类项目。各提名单位应当注重提名项目的创新性，重点提名

实施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，对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我市经济社会

发展作用显著的科技成果。各提名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

机制，提名本地区、本部门的优秀项目。申报单位（第一完成单

位）应在项目评审基础上，按梯次推荐原则，推荐申报项目不超

过 5项。

（二）专家提名。

省和市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、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以

上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、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

成人每人每年度可提名 1名（项）所熟悉专业的市科技奖。

专家须为在乐专家，专家应提名本人所从事的学科或专业领

域的人选和项目，当提名人选（项目）出现异议时，提名专家应

协助处理，项目或人选公示时将同时公布提名专家信息。

（三）被提名人选和项目的基本条件。

提名人选（项目）必须符合《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》

中规定的要求，同时还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被提名为乐山市科技杰出贡献奖的人选，提名年度应在乐

山工作且连续在乐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3年；候选人为近 3年内省

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以上或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第一主研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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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被提名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须是乐山市内注册的单位。

3.列入国家、省、市级计划、基金支持的项目，应当在项目

整体验收通过后提名。

4.提名项目所含技术内容（包括发现点、发明点、创新点及

其专利和论文等支撑材料）应未在国家奖、省部级、市级获奖项

目中使用过。

5.以相同技术内容两次申报乐山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均未获

奖的项目，不再提名。

6.为鼓励更多科技人员科技创新积极性，避免重复报奖的现

象，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项目的完成人参与科技进步奖

的提名。

7.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得作为科技进步奖的完成单位（软

科学项目除外）。

8.完成人在国外或在中国的外资机构单独或合作取得的科

技成果，须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。提名项目所列论文、专著知识

产权应归国内单位所有，论文论著署名第一单位（标号为 1的单

位）为国外单位的，不得作为市科学技术奖所有奖种评审的代表

性论文专著。

9.涉及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（准入）的项目，必须完成

审批手续，审批时间需满 2年，并提交相应的批准证明材料（如：

新药、医疗器械、动植物新品种、农药、化肥、兽药、食品、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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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设备、基因工程和技术产品、标准等批准证明）。

（四）提名前公示。

提名的人选（项目）应进行提名前公示。提名单位应在本地

区、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。提名单位（专家）应责成项目主要

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需按照《2023 年乐山市科学

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》（附件 3）的要求进行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

议的人选（项目）方可提名。提名人选（项目）公示情况随提名

单位正式公函一并报送。

四、提名书填写要求

1.提名书下载。见《2023 年乐山市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

册》。

2.提名书是乐山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主要依据，请根据申报

的奖项，按照《2023 年乐山市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》中具体

要求，填报对应的提名书。

3.2023 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须选择奖励等级志愿。

4.科技进步奖提名书中的第一完成人承诺书，须由第一完成

人亲笔签名。

五、提名材料及报送要求

各提名单位（专家）要认真做好提名材料的形式审查工作(具

体要求详见《2023 年度乐山市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》，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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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不合格的项目，将不予提交评审。

（一）提名材料。

1.提名函一式两份。内容应包括提名人选（项目）数量、提

名人选（项目）公示情况及结果，并附提名人选（项目）汇总表。

2.纸质提名书主件和附件一并装订成册一式三份。（科普类

项目还需附 2套科普作品）

（二）报送要求。

1.提名函应以公函的方式报送。提名公函要求：各区（市、

县、自治县）应是人民政府或办公室行文，市政府相关部门、直

属机构以及科技局认定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等提名单位应是部门

（单位）行文。

2.专家提名的项目（人选），提名书由项目完成人直接报送。

六、提名时间要求

受理提名截止期为 2023 年 9 月 22 日 18 时，逾期不再受理

（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：237386151@qq.com）。提名函和纸质提

名书由提名单位统一报送至乐山市科技局，报送截止日 9 月 28

日 12 时。

邮寄地址：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 222 号科技大楼 402 社发

科。

邮政编码：614000

七、联系人及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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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勇：0833-2443331,13881386095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度提名乐山市科学技术奖人选（项目）汇总

表

2.提名单位和机构名单

3.2023 年度乐山市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

乐山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7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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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科技局办公室 2023 年 7月 24日印发


